
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

—
《唐令拾遗》 编译墨余录

霍 存 福

在
一

沃春 出版社的大力鼎助下
,

仁井田睦 《 店令拾遗 》 中译本终于与读者见面了
。

编译之

余
,

}惑触良多
,

发而形于笔端
,

姑以墨余名之
。

在编译过程中
,

我们感觉到
:
礼令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重要性

,

非给以特殊的关注不可
。

就复杂性而言
,

唐礼与唐令的内容或相通
,

或相同 , 相通表现为礼令规范的衔 接
,

相 同 则

表现为同一规范礼令两存
。

就重耍性而论
,

唐令中的 《 祠令 》 、 《 衣服 令 》 、 《仪制令》 、

《 卤簿令 》 、 《 乐令 》 、 《 假宁令 》 、 《 营缮令 》 、 《 丧葬令 》 等可以与吉
、

凶
、

宾
、

军
、

嘉五礼相对应的篇章的复原
,
依赖子礼令关系的研究程度

。

在唐令全部佚失而唐礼保存相对

完整的情况下
,

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
。

揭示唐礼与唐令两大规范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
,

不仅

可以为唐令复原提供线索
,
而且有助于发现唐令遗文

。

仁井田先生的 《 唐令拾遗 》 曾参引了

大量的礼典文字
,
但对于礼令关系的专题研究

,
仅见于 《 开元礼

。

序例 》 与令的 关 系 的 探

讨
。 ① 然而

,

唐礼与唐令的错综关系
,

远非 《
、

开元礼
·

序例 》 一节所能包容
。

现 就 我 们 所

见
,
谈些看法

,
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

。

一
、

礼令内容的街接关 系与令文 复原

从文献的角度看
,

唐礼
、

令的衔接问题
,

主要是记载上的照应
,

而不是规定上的分工
。

专门礼典如 《 开元礼 》 的 《 序例 》 ,

可 以看作是出于礼令的总体上的衔接考虑
,

因而引述了

大量令文 , 综合性政书如 《 通典 》 ,

在 《 礼典 》 及 《 开元礼纂类 》 中
,

也多有令文与礼文接

杂
。

盖原著者意在较完整地叙述一代典制
,

但于我们的复原工作却帮助极大
,
应给予高度注

意并充分利用
。

兹举一例说明之
。

《 唐令拾遗
·

丧葬令 》 第八条 (
“
职事宫毙卒膊物

”

条 )
,

是依据 《 唐六典 》 礼部注
、

《 通典 》 卷 8 6礼46 《 帽赂 》 并参照 日本令复原的开元七年
、

开元二十五年令文
。

内容是职事官

文武一品至从九品等亮卒时
,

赂物
、

膊粟数量的节级规定
: “ 职事官莞卒

,

文武一品照物二百

段
,

粟二百石
, … … 从九品物十段

” ,

职事官之外者
, “ 王及二王后

,

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

品以上
,

全给 , 五品以上
,

半给
” 。

关于本条的复原理由
,

仁井田先生
“
按语

”

说
: “

本条是 《 日本丧葬令 》 第五条的相当

条文
,
故可拟为唐令

。 ” ② 从日本令一般沿袭唐令这点来看
,

这个推断当不会有大错
。

但应

参见 《 、 唐令拾遗
》 序论一 唐令抬遗 , 选用的资料 》 .

开元札
.

部分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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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从礼令关系角度作进一步说明或印证
。

查 《 通典 》 卷 3 15礼9 5《 帽照 》 ,

礼文为
: “ 其帽赔之礼

,

与吊使俱行
,

则有司先备物

数 ( 多少准令 )
。

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门外
,

便次物舆
,

陈于使者幕南
,

东西为列
,

马陈于使

者东南
,

北首西上
,

于使者以下入
,

即庭中位物舆
,

陈于使者位南
,

亦东西为列
,

马从入
,

陈于庭
,

北首西上
,

于使者出
,

主人有司受而以东
。

其特行也
,

亦准吊礼
。 ”

通篇皆礼仪
,
原文双行小字注 “ 多少准令

” ,
指婚照数量是在令中作具体规定的

。

由此

可见
,

关于用赔
,

令只作原则性的待遇标准规定, 至于履照仪式礼节
,

则是由礼作 规 定 而

调整的
,

此令的规范与礼之仪式衔接之一斑
。

证诸唐令遗文
,

所谓
“
多少准令

”

也确 非 虚

日
。

因此
,

我们认为
,

本条引据资料中应增加上引 《 通典 》 节文
。

“ 多少准令
”

的注文
,

是

出自唐代资料的更有力的直接证据
,

会使复原令文的确定性因之而加强
。

二
、

礼令两存的情状
、

程度与令文复原

唐代文献中的礼令两存有个记载间题
,

但主要的却是规定上 的 互 见
。

探 讨 这 种
“
两

存
” ’

、 “ 互贮 出现的根本原因
,
不能不涉及到对礼的总体与其相应 的 令 的 一般关系的估

价
。

我们的基本看法是
:

礼与令之间
,

礼是源
、

令是流
,
礼为主

、

令为次
,
礼 处 重

、

令 属

轻
,
而且一般是礼在前

、

令在后
。

具体表现有二
:
一是凡礼中所有者

,

均著令
。

如 《 贞 观

礼 》 、 《 显庆礼 》 均有 “ 祀五方上帝于明堂
” , 《 祠令 》 中也有此规定, 二是礼中所无者

,

不

著令
。

如 《 贞观礼 》 、 《 显庆礼 》 均无
“ 天子每月告朔于明堂

”

之事
,

故直至武周圣历元年
,

《 祠令 》 中仍无此规定① 。

此类例证
,

不胜枚举
。

因之
,

与礼相关的令
,

在一定程度上说
,

只是礼的转述
,
总是依附于礼的

。

与此相应
,

一旦这种转述出现差误而致礼令发生冲突时
,

经常而普遍的解决方式是改令

从礼
。

例如 太宗贞观十六年有司指出礼令抵越
. “

礼
,

治享
,

功 臣配享于庙庭
,

谛享则不

配 , 依 《 令 》 :

谛治之 日
,

功臣并得配享
” ,

要求集议解决
,

使归于一途
。

太常卿韦挺等议

日 : “ 礼
,

谛无配功臣
,
诚谓理不可易

。 ” ②太宗只好诏命
“
改令从礼

” 。

玄宗开元时觉得

褚享配以功臣而谛享不配功臣
,
于礼有缺

,

但由于当时沿袭贞观以来礼令
,

谛享均不配功臣
,

故不得不礼令俱改
,

一方面 “ 改修丰L"
,

另一方面
`
复令

” , “ 谛治俱以功臣配飨
” ⑧ 。

又

如
,

高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指出礼令不一
: a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

,
依礼著素服

,

今

《 令 》 乃云 白帕
,

礼令乖外
” ,

声称
“
白恰出自近代

,

事非稽古
,

虽著 《 令 》 文
,

不可行用
” ,

要求
“
请改素服

,

以合礼文
” ④ ,

诏从之
。

可见
,

礼的内容仍最终决定着令的面貌
。

仁井田

先生以为
: “

礼和令在效力上也不相上下
,

即使在礼令相矛盾时
,

… …二者间也不是主从的

关系
” ⑥ ,

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
。

考唐代礼令的矛盾
,

大抵有两种情形
。

其一
,

礼令基本是同时期制定
,

在施行过程中发

① 《店会要》卷 12 飨明赏议
。

② 《通典)卷 60 礼 1。功臣配享
.

⑧ 《旧唐书》礼仪志》

④ 《唐会琪》卷 3 1引典服上裘冕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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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矛盾
,

这种例较少
,

前迷贞观十六年之例属之
。

其二
,

前已制令
,
后又修礼

,

在礼令参会

都高过程中发现矛盾
,
前述显庆元年例属之

, 目前发现的礼令矛盾的例证
, 以显庆年间为多

,

属于后者
。

缘在唐初礼令与前朝一样
,

各有 自己的承袭系统
,
令依前朝令

,

礼袭前朝礼
。

祖武德时沿隋制而有武德令
,

却未修礼 , 太宗贞观时沿武德令
,

又修贞观礼 , 高宗永徽时修

令
,

至显庆初才修礼
。

显庆礼 “ 与令式参会改定性① ,

显然是为避免过去礼令两大规范系统

横向易生冲突的弊病
。

故而
,
礼令的矛盾

,
从时间上来说

,

主要是新礼与旧令的矛盾
。

改变

旧令而从新礼
,

反映的仍是依礼为依板的观念
。

仁井田先生没有注意到这种时间顺序及隐藏

在史实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
,

仅撷取了依礼改令
、

依令改礼的现象
,

遂以为唐代人于礼令同

等看待
、

不分主次
。

其实
,

即使仁井田先生所举 ` 依令改礼
”

的例子
,

也难说是纯依令文
,

其中也还夹杂了一个 “ 遵循历代故事
”
这样一个传统礼制的因素在内的

,

依准的 仍是 旧 礼

( 待后文详述 )
。

那么
,

礼令不一的情形
,

是否会影响对礼令关系的一般估计? 我们以为不会
。

以史实考

察
,

贞观礼
、

令互相照应不多
,

已有抵悟发现 , 显庆礼与永徽令经 “ 参会改定
” ,

抵悟处被

一一纠正过来 , 至上举开元时两修礼令之事
,

也反映了互相照应的慎重态度
,

则高宗以后的

令与礼
,

已是亦步亦趋
、

努力求同了
。

被改从礼的令文的绝对量的增加
,

实际只是自 “ 令
”

这种法律形式产生之后
,
礼典文字逐渐著令的长过程的一环

。

汉晋以来令的发展史
,

也是一

部礼典文字渐次著于令的历史
,

唐令只是这一过程的总成
。

礼的大部分虽已著于令
,

但并没

因此而降低自身价值
。

反而更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
。

之所以在令典之外保留一个 至 上 的 礼

典
,

其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
。

明确了这种关系
,

唐令的复原也就有了基本遵循
。

在这方面
,
我们倒是同意 仁井 田 先

生的意见
,

即在礼令相应的认识前提下
, “ 即使没找到令的逸文

” ,

若有佐证 ( 如 日 本 令

等 )
,
也可把礼拟定为唐令

。

这里仅举仁井田先生所未及的一例
。

《 唐令拾遗
·

卤簿令 》 第二条 (
“
团扇方扇

’
条 ) 仅复原了残存于中日典籍中的唐令断

文
,

但若从礼令关系上重新审视唐代礼典
,

结合隋令的相应规定
,

则可以复原 出更多的令文
。

先看隋令
。 《 通典 》 卷 2 5礼 25 皇太后皇后车格

: “
隋开皇初李德林 奏 用 后魏 熙 平 苏

绍议皇后之格
,

后著令
:
制重翟

,

青质
,

金饰诸末
,

朱轮
,

金根
,

朱牙
,
其箱饰以重翟羽

,

青油幢
,

朱里
,

通性
,

绣紫帷
, … …受册

、

从祀
、

郊搽
、

享庙则供之
。

厌翟
,
赤质

,
· ·

… 驾

赤骆
,
亲桑则供之

。

翟车
,

黄质
,

·

一归宁则供之
。 ”
…安车

,

赤质
, “
一临幸 及 吊则 供

之
。

辈
,

金饰
, ”

一宫苑近行则乘之
。 ”

接着叙述唐制
, “ 大唐因隋制

,

重 翟
,

厌 翟
、

翟

车
、

安车
,

其饰不易
。

又制四望车
,

紫油朱质
, “ ,

… 拜陵临吊则供之
。

又制金根车
,

朱质… …

常行则供之
。 ”

隋令如此
,

唐 《 开元礼 》 卷 2《序例中
·

重翟车 》 注云
: “ 青质

,

金饰
,

驾赤马
,

受册
、

从祀
、

享庙则乘之
。 ”

其下厌翟车
、

翟车
、

安车等略同
。

杜佑编纂 《 通典 》 时
,

沿用了 《 开

元礼 》 诸车注文
。

如卷 67 《 开元礼纂类二
·

皇太后皇后卤簿 》 : “ 重翟车 ( 青质
,

金饰
,

驾

四马
,

受册
、

从祀
、

享庙则乘之
,

驾士二十四人 )
“

一次厌翟车 ( 朱质
、

金饰
,

驾赤骏 四
,

亲蚕采桑则乘之 )
,

次翟车 ( 黄质
,

金饰
,

驾赤驶四
,

宁于家则乘之 )
,

次安车 ( 赤质
,

金

饰
,

驾赤骡四
,

临幸及吊则乘之
,

驾士各二十四人 )
,

次四望车 ( 朱质
,

驾牛
,
拜陵临吊则乘

Q 《 旧鹰书
.

礼仪 志 》 .



之 )
,

次金根车 ( 朱质
,

驾牛
,

常行则乘之
,

驾士各十二人 )
。 ”

则 《 开元礼 》 与 《 通典 》

中的注文
,
按照唐令沿袭隋令的历史实际

,

显系当时 《 卤簿令 》 的节文
。

在开元时撰述礼典

时
,
将令文成制挪入 《 开元礼 》 ,

注文即经过压缩改写的令文
。

这种将令文写成双行小字注

的形式
,

与前述 “ 多少准令
”

的礼令规范的衔接方式类似
,

这当是当时礼令两大规范体系互

相照应的基本形式
。

既未全数抄袭令文
,

但在礼典中又包含了令文的主要内容
。

同时
,

据日本 《 俊名类聚抄 》 引述唐令文字
,

这一段礼典正文也有属于令文者
,

如
“
行

障六具
” , “ 腰舆一

,

次大伞四
,
等

。

盖开元修令时参照礼
,

修礼时又参照令
,

往往你中有

我
,

我中有你
,

两存表现为揉合
、

掺杂
,

这是礼令关系的另一形式
。

因此
,

我们觉得
,

上述 《 卤簿令 》 “
团扇方扇

,
条应予增写

。

改 法 她
: 以 《 开 元 礼 》

及 《 通典 》 注文为引据资料歹以隋令为参考资料
,

参以日本古文献中引述唐令的宇句
,

从而

增加有关皇太后皇后卤簿中诸车的质地
、

饰色
、

用途等内容的复原令文
。

令文标题也应改为

“ 皇太后皇后卤簿
。 ’

同理
, 《 卤薄令 》 的其余诸条也应如是处理

。

如仁井田先生为避免繁琐而未全部复原的

第一条 (
“
天子妾格

”

条
,
实即 “ 大驾卤簿

”

条 )
、

从略而未复原的
“ 皇太子 卤簿

”

条
、

“ 皇太子妃卤簿
”
条

、 “ 亲王 卤簿
”
条等

。

三
、

礼令的性质差异与唐令复原

令自汉朝律令分化之后
,

即走上独立发展道路
,

至晋始成型
。

相形之下
,

礼作为沿自奴

隶制时代的传统制度
,

历史悠久
,

源远流长
,

故历朝礼制在发展演变中有许多旧例
、

故孚可

寻
,

这构成了礼的第一个特性— 故事性
。

同时
,

经秦焚书之后
,

汉以来逐渐出现的礼书及汉儒

对礼书的解释
,

众说纷纭
,
多有歧异 , 加之

,

历朝礼制
,

各有所尚
,

又各有所据
,

故礼又具

有学术性
。

因而循求故事与学术论争构成了礼的发展演变的两大轮子
。

而且
,

这两者往往交

织在一起
,
互依互补

,

难以分清
。

在这种情况下的令
,

总是被动地追随着新的礼意的探求
。

附和着所谓 “ 真正的历史
”
故实

。

故而礼的解释的变动总是牵动着令的变化
,

即在 店 代 亦

然
。

例一
,

礼令俱竭规定
,

循求前朝礼制故事而定礼修令
。 《 唐会要 》 卷 2 2 《

`

前代希王 》 记

述显庆二年七月长孙无忌奏议
: “ 今新礼及令

,

无祭先代帝王之文
” 。

然而
,

祭享尧
、

舜
、

禹
、

汤
、

文
、

武
,

历朝直至隋代
, “

并遵斯典
” 多 汉高祖 “ 自隋以上

,

亦 在 祀 例
” 。

建 议
“ 幸 ( 丰 ) 遵故实

,

修附礼文
,

令三年一祭
,

仍以仲春之月
” ,

并列举应祭的上 列 帝 工
一

次

配祀功臣名
。

这项请求自然被允准
。

关于此事
, 《 文 苑 英华 》 卷 76 4 议 四 记 作

“
修 附 礼

令
” ,

与 《 会要 》 的 “ 修附礼文
”
有异

。

但无论是礼令同修
,

还是先改礼文
,

若 令 之 事 只

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
。

在 《 开元礼 》 尤其是开元令遗文中
,

如 《 唐令拾遗
·

祠 令 》 第 二 条

(
“
大中小祀

”

条 ) 的中祀包括了 “ 先代帝王
” 一项 , 第二十条 (

“ 仲春之月三 年一 享
”

条 ) 是对先代帝王享祭的时间
、

祀官
、

地点
、

帝王名及配享人名的详细规定
。

与长孙无忌凉

奏相比
,

只增加了祭
“
高幸于顿丘

” ,

当是对 《 显庆礼 》 、 《 永徽增令 》 的改动
。

例二
,

礼令俱无规定
,

探求真正的礼意而变礼修令
。

武则天圣历元年下制
: “

每月于明

堂行告朔之礼
” ,

不料此事却引起了群臣往复争论
。

司礼博士间仁婿等认为
: “

按经史正文
,

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
” ,

且唐 《 贞观礼 》 、
《 显庆礼 》 及 《 祠令 》 以及南朝刘宋 何 承 天 的

《 礼论 》 、

肖梁崔灵恩的 《 三礼义宗 》 、

隋场帝时的 《 江都集礼 》 , “
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



事
” , 每月告朔不是夭子礼

,

而只是诸侯礼
,

因而不可行用
。

奉礼郎张齐贤却以为
:
经史正

文及 《 礼论 》 、 《 三礼义宗 》 均有天子每月告朔之痕迹 , 只承认天子岁首告朔而不承认天子

每月告朔
,

于逻辑上说不通
,

因为岁首告朔之事
,

贞观
、

显庆二礼及 《 祠令 》 中也无规定
。

凤阁侍郎王方庆以为
:
本朝礼令无天子告朔

,

原因在历代不传其礼
。

汉武帝时明 堂 建 在 泰

山
,

无法每月告朔 , 晋室南迁
,

明堂不存
,
也无法告朔 , 礼经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

。

但

每月告朔恐太烦
,

孟月视朔则不可废
。

太子博士郭山挥以为
:
应依王方庆之议

,

凡四时孟月

朔日及季夏于明堂行告朔之礼
。

诏从之
。 ①

例三
,

礼令在规定上虽无直接冲突
,

但细寻礼意
,

二者仍有矛盾
,

也会出现寻求故事而

改制的情形
。

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人奏议认为
:
新礼中

“
皇帝祭社径服

,

绣冕
, 四流

,

衣三

章, 祭日月服
,

玄冕
,

三旎
,

衣无章
” ,

而按照令文
,

仅相当于
“ 四品五品之服

” 。

结果
,

同时参祭的三公等可以服衰衣
、

霭冕
、

鹜冕
,

比君主服饰规格都高
。

然而皇帝祭服
,
自

’

“ 汉魏

以来
,

下讫隋代
,

相承旧事
,

唯用衰冕
” ,

故一致要求 “ 遵历代故实
,

诸祭并用衰冕
” ②。

此事经皇帝允准后
,

显庆礼作了相应改动
。

仁井田先生 以为这是 “ 依令改礼
”

的典型例证
,

并用以证明礼令之间无主从
,
实际上礼官们据以改礼的仍是旧礼

,

与令并无直接关系
。

自然
,

寻求礼意而改令的情形
,

成功者自多
,

不成功者也有
。 《 册府元龟 》 卷 5 86 掌 礼

部
·

奏议所载孙茂道龙朔二年提议修改群臣衰冕之名称及装饰图案一事
,
就是不 成 功 的一

例
。

此例原载在 《 通典 》 卷 5 7礼 1 7君臣冠冕巾幢等制度中
,
其后附列仪凤二年苏 知 机 重 申

孙茂道之论的奏议内容与杨炯的驳议
。

孙
、

苏的意见
,
令文中的君臣冕服

“
饰 龙名 衰

,

尊 卑

相乱
” ,

建议把群臣所服 “ 衰冕
”

改名为
“
冕

” ,

饰物
“ 以云及麟代龙升 山 为 上

” 。

苏又

奏请三公应服鹜冕
。

但杨炯以为
,
周人 “ 登龙于山

、

登火于宗彝
,

于是制衰 冕
, 以 祀 先王

也
” ,

且
“
衰者

,

卷也 , 龙德神异
,

应变潜见
,

表圣王深沈远智
、

卷舒 神化 也
” 。

结 论是
“
礼唯从俗

” ,

不必遂改
。

孙
、

苏提议只好作罢
。

关于此事
, 《 唐令拾遗

·

衣服令 》 第二十六条乙
“
参考

”

仅载 《 册 府 元 龟 》 文字
,

其

实
,

附列 《 通典 》 上列内容
,

似更好些
。

它虽与令文复原无直接关系
,

但于礼令关系的探求

却至为重要
。

四
、

礼的特殊部分— 仪注与唐令复原

仪注是礼的重要部分
。

流传下来的唐以前的仪注
,

见诸 《 隋书
.

经籍志 》 记载的就有许

多
,
如 《 梁吉礼仪注 》 、 《 梁宾礼仪注 》 、 《 凶仪注 》 、 《 军仪注 》 、 《 嘉仪注 》 、 《 封禅

仪 》 、 《 齐卤簿仪 》 等
,
大抵汉以来历朝皆有

.

仪注
。

关于仪注兴盛的原因
,
隋书作者概括了

两条
,

一日
: “

自君臣父子
,

六亲九族
,

各有上下亲琉之别
” ,

二 日
: “ 养生送死

,

吊恤贺

庆
,
则有进止威仪之数

” ,

实际与总体的札的产生原因是一致的
。

唐时
,

凡封 禅
、

南 郊祀

典
、

巡陵
、

明堂享祭等都要撰仪注
。

现在能够看到的唐礼的主要部分
,

就是仪注
。

大抵仪注

就是即将行用之礼仪
,

每次大礼进行之前
,

总要命令有司先撰仪注
。

仪注是礼中之仪
,

讲究的是进退俯仰
、

登降折旋的仪节
,

在影响
、

决定令的面貌方面
,

它虽不如具有实质内容的礼
,

但对令的执行仍有指导
、

约束作用
。 《 唐 会 要 》 卷 8 郊 议所

《
唐会要 》 卷 12 飨明堂议

。

《 旧唐书
。

奥服志 》 .

①②



附列的 “ 有牲器
” 一项

,

即是开元十二年由张说撰定的封禅仪注
。

其中云
: “ 五 星 以下羊

家
,

所司各依 《 令 》 先备如常仪
,

并如别仪 ( 禅礼无五星 以下羊家 )
” 。

准此
,

见封祀泰山

之仪要求有司备羊家
,

禅梁父之仪则不需有司备礼
。 《 令 》 的规定仍视仪注需要与否
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有些仪注是要编入令的
。 《 通典 》 卷 5 3礼 13 释 奠记 日 : “

景 龙 二年
,

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
,

有司草仪注
,

令从臣皆乘马
,

著衣冠
。

太子 左 庶 子 刘 子 玄 进 议

日 : `

古者… … 以马为啡服
,

…… 褒衣博带
、

方履高冠
,

本非马上所施
。 … …其 乘 马

、

衣

冠
,
窃谓宜从废改

。 ’ 皇子令附外宣行
,

仍编入 《 令 》 ,

以为常式
。 ”

这样
,

释奠于国学
,

“ 从臣不乘马
、

不著衣冠
”

就成了新令制
,

应作为
“
景龙增令

”

补入 《 唐令拾遗
·

祠令 》 之

中
。

仪注被编入令的究竟有多少 ? 现在尚难确切估计
。

仪注只用于一时
,

用罢 即搁置起来
。

有的时候
,

前后仪注的不 同
,

也带来令的变化
。

今日著令
,

明日修改
,

并不稳定
。

如唐代明

堂递迁之典
,

在位皇帝之父应在明堂配上帝
。

武德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 , 太宗驾崩
,

高宗即

位
,

本应独奉太宗入明堂
,

但礼司 ` 竟未迁祀 ( 高祖 )
,

率意定仪
,
遂便著令

” , 《 祠令 》 竟

被搞成了
“ 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于明堂

” ,

而以
“
太宗配五人帝

,

亦在明堂之侧座
” 。

故至显庆元年
,

长孙无忌提出
:
自

“
殷周下泊贞观

,

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 堂
”

者
,

要 求
“
奉祀高祖于圆丘

,

以配昊天上帝
” ,

太宗则应在明堂配上帝
。 ① 上述不合理的令文

,

自需

改动
。

对仪注与令的亲缘关系进行研究
,

于唐令的复原是有益的
。

缘在当时的仪注
,

是许多令

文产生的泉源
。

关于这一点
,
即在宋代亦然

。 《 太常因革礼 》 卷 48 吉礼 20 记述宋真宗景德四

年礼官请求
:
州县社被之祭

, “ 乞诏有司参取诸礼仪式, 著为令甲
” ,

就是其中的显例
。

五
、

关于礼典
、

礼经的研完与唐令复原

开展礼典
、

礼经的研究极有助千推进唐令复原的进程
。

仁并田先生曾利 用 了唐 《 开 元

礼 》 、

宋 《 太常因革礼 》 及 《 通典 》 等政书中的礼典类资料
,
但对 《 周 礼 》 、 《 仪 礼 》 、

《 礼记 》 等礼经却未加利用 , 也没有进行过令文与礼典
、

礼经的比较研究
,

遂使唐令复原受

到一定的局限
。

礼典
、

礼经与唐令复原关系密切
,

为避免文繁
,

仅举一例说明
。

《 唐令拾遗
·

祠令 》 第四十五条 (
“
祭器祭服破弊修理

”

条 )
,

是仁井田先生根据 《 开

元礼 》 卷 3 《 序例 》 及 《 令集解
·

学令 》 释莫条集解所引 《 开元令 》 而复 原 的 唐 令
。

原 文

是
: “

诸祭器
、

祭服有破弊
,

不任修理者
,
申替讫

,

器则埋之
,

服则烧之
,

皆长封
。 ”

这条

规定
,

源于 《 礼记
·

曲礼上 》 的 “ 祭服敝则焚之
,
祭器敝则埋之

,
龟笑敝则埋之

,
牲死则埋

之
。 ”

郑玄注揭示礼意说
: “

此皆不欲人袭之也
。 ”

孔颖达疏云
: “

若不 焚
、

埋
,

人或 用

之
,

为衷慢鬼神之物
。 ”

是上述唐 《 祠令 》 仍虑及
“
不欲人裹之

”

而要求焚
、

埋的
。

然而
, “

祭服敝则焚之
,

祭器敝则埋之
”

既已入令
,

后两项是否也会著于令 ? 法令既已

在原则上继承了礼的精神 不愿让人
“
袭慢鬼神之物

” ,

则接受前半节
,

就不应舍弃 后 半

节
,
这乃是常理

。

因为按轻重程度而言
, “

牲
”

( 即牛羊 泵
,

拟宰杀祭鬼神者 ) 是直接供给

鬼神享用的供品
,

较之祭器
、

祭服等助祭物
,

更能显出对鬼神的尊敬或裹读
。

查 《 续通典 》 卷 45 礼 1郊天
,

确有解决此 问 题 的 明 确记 载
: “

( 唐 ) 穆 宗 长 庆 三

① 《 唐会要
》 卷妞飨明堂议

.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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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,

太常礼院奏
:
郊坛祠祀遇大雨雪废祭

,

其礼物条件如后
: ·

一牲牛参牲
,

既未行祭
·

一
请比附 《 礼记 》 及 《 祠令 》 `

牲死则埋
, 之例

,
委监察使及礼官砖祠所痊埋

。 ”

可见
, 《 礼

记 》 中的
“
牲死则埋之

” ,

确实和它的前半节一样
,

也被规定到令中了
。

而且这一 节被明确

标为 《 祠令 》 ,

也可反证前半节确也属于 《 祠令 《
( 仁井田原著未加按语

,
将本条置于 《 祠

令 》 ,

系按其内容推定的 )
。

至于 a性死则埋之
”

在令中的顺序
,

我们的意见是暂将它置于

` 祭器祭服
”

条之前
。

在唐令中
,
它们当属不同的条目

。

同理
, 《 礼记 》 中 “ 龟笑敝则埋之

”
一句

,

也应在唐令中有规定
。

它 可能 与
“
祭 器 祭

服
”

同属一条
。

总之
,

礼令关系的研究
,

是一项亚待加强的工作
,

它牵涉到占唐令篇
、

条总数 l / 4强的

令文复原问题
。

唐令复原的深入
,
在此是一个关键点

。

敬希广大中国学者加入到这一课题的

讨论中来
。

( 作者单位
: 吉林大学法律 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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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少瑜

论冲突 法 的新 发展

余 先 予

冲突法是国际私法的核心部分
。

国际私法作为调整涉外 ( 国际 ) 民事关系的基本法
,

虽

然已经冲破了只局限于冲突法的藩莆
,

容纳进了直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统一实体 法 和 专

用国内实体法规范的一般原则
,

但是
,

它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法
,

其基本内容始终只能是解决

和避免法律冲突
。

统一实体法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
,

只可能局限于某些国家的某些类别的法

律关系
,

不可能对整个涉外民事关系概括无遗
,

因为只要有国家存在
,

相互之间的利害冲突

使统一全世界的法制只能是一种幻想
。

到目前为止
,

既没有一个条约能够包罗万象
,

也没有

一个条约能够获得所有国家的批准
。

至于专用国内实体法的发展
,

更有很大的限制
,

只能选

择对本国利害关系最重要的问题颁布一 些法规
,
不可能对整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都要求按内

国法办事 , 因为如果与外国人交往事事都要按内国的法律制度
,

完全排斥外国法的适用
,

无

异于把 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来
,

于国家民族是很不利的
。

这样
,

就涉外 ( 国际 ) 民事法

律关系的全局来讲
,

除掉某些局部已经由统一实体法和专用 国内实体法调整
,

避免了法律冲

突 以外
,

其余大部分的合理调整的任务就落到冲突法上
。

冲突法在调整涉外 ( 国际 ) 民事法

律关系中不能不扮演着主要角色
。


